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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修改前后对照表 

（条文中加框部分为修订草案删去内容，黑体字部分为修改内容） 

 

现行法律 修改草案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

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

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

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

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

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

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

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

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

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

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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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

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

国务院批准。 

    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

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

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

国务院批准。 

    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

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 

国家鼓励利用信息网络进行

电子招标投标。数据电文形式与

纸质形式的招标投标活动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是

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

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是

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

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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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 

    （二）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

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 

    （三）有符合本法第三十七

条第三款规定条件、可以作为评

标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经济

等方面的专家库。 

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 

    （二）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

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

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

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

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

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

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

准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

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

求。 

    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

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

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

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

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

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

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

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

准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

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

求。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合

理设置支持技术创新、节能环保

等方面的要求和条件。 

    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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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载明。 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

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

中载明。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确

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

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

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

日。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确

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

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

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

日，采用电子招标投标在线提交

投标文件的，最短不得少于十日。 

    第四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

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

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

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

本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

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

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

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

本的除外。 

前款第二项中标条件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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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招

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

求的招标项目。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

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

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

的书面报告。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订立

书面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和

合同订立情况的书面报告及合同

副本。 

    第四十八条  中标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

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

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

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

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

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

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

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

    第四十八条  中标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

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

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

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

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

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

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

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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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

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

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公布合同履

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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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修改前后对照表 

（条文中加框部分为修订草案删去内容，黑体字部分为修改内容） 

 

现行条例 修改草案 

    第五十五条  国有资金占控

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

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

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

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

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

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

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

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

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

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根据评

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

接确定中标人，或者在招标文件

中规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

中标人，并明确排名第一的中标

候选人不能作为中标人的情形和

相关处理规则。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

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

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应当在向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的招标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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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书面报告中，说明其确定中

标人的理由。 

    第五十九条  中标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

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

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

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

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

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

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

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

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

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中标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

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

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

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

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

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

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

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

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

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公布合同履

行情况。 

 


